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01/制定背景  
 



   

2020年4月，省财政厅、省农业农村厅出台
了《浙江省农业农村高质量发展专项资金管
理办法》（浙财农〔2020〕20号），2021

年8月，市财政厅、市农业农村局出台了
《舟山市市级乡村振兴专项资金管理办法》
（舟财农〔2021〕40号），提出县区应制
定具体的实施方案或管理办法，故特制定
《定海区农业项目和资金管理办法》。 

               制定背景 



02主要内容  



主要内容 

此实施意见主要包括七部分内容，具体包括：  

• 第一部分总则，明确《办法》制定的背景、适用范围和建设原则等。  

• 第二部分职责分工。明确实行分级管理、领导责任制，确定部门职责和局相关科站职责。  

• 第三部分项目申报和立项，明确项目申报、评审和立项程序。  

• 第四部分项目实施管理，明确镇（街道）、主体、局相关科站的具体管理职责，确定管理

流程和项目实施要求。 

• 第五部分项目资金拨付与管理，对实施主体明确项目资金管理要求，提出处理措施。  

• 第六部分项目验收，明确项目验收的条件、验收内容和验收程序，提出不予通过验收的要

求。 

• 第七部分项目绩效评价，确定专项资金实行绩效评价，并作为项目单位申请补助资金的依

据。 



03实施时间  



实施时间 

2021.12.31起实施 

同时废除原《定海区农业项目管理办法》（定农海渔发〔2016〕122号） 



04解读机关  



解读机关 

由舟山市定海区农业农村局和定海区财政局进行解读。

舟山市定海区农业农村局联系科室：计划财务科，联系

电话：0580-2034114；舟山市定海区财政局联系科室：

农业科，联系电话：0580-8252879。 



谢 谢 !  


